公安部第111号令对残疾人
申请驾驶小型汽车身体条件是如何规定的？
 一是在下肢方面，右下肢、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，但能够自主坐立的，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，准驾车型为C5。 

二是在手指方面，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右手拇指缺失的，可以申请小型汽车、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。 

    下肢申领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残疾人，上肢应符合一般性规定，即双手拇指健全，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，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。
三是在听力方面，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合格标准的，可以申请小型汽车、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。 
	序号
	残疾类型
	准驾车型
	可驾驶的汽车类型

	1
	左下肢残疾
	小型自动挡汽车C2
	小型、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型、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

	2
	右下肢残疾
	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C5
	残疾人专用小型、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

	3
	双下肢残疾
	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C5
	残疾人专用小型、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

	4
	有听力障碍
	小型汽车C1、小型自动挡汽车C2
	小型、微型载客汽车和轻型、微型载货汽车（含手动和自动挡）


	5
	右手拇指缺失或手指末节残缺
	小型汽车C1、小型自动挡汽车C2
	小型、微型载客汽车和轻型、微型载货汽车（含手动和自动挡）


